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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4個月始發安全指示
《消防安全工業建築物條例》在2020年6月生效，

截至去年6月30日，目標工廈共有1212幢。而消防
安全指示原則上應該在首次巡查後4個月內發出，但
署方分析已巡查的273幢目標工廈後，有兩成七，即
73幢在巡查後超過4個月才發出，有1幢在巡查後超
過4個月仍未發出指示。

在跟進方面，審計署指出，就涉及公用部分和個別
單位內部的消防安全規定發出的消防安全指示和符合
消防安全令的遵從比率，分別為0%和86%，反映條
例生效超過5年，但大多數目標工廈涉及公用部分的
消防安全改善工程仍未展開，消防處雖然有提供協
助，但提醒處方仍要留意進度。

促屋宇署加強收集管理統計資料
針對屋宇署的跟進行動，審計署稱根據防火規格組

手冊，當擁有人通知屋宇署竣工或提交測試報告後，
個案主任應在28日內安排合規巡查，並在巡查後不
遲於兩個月提交巡查報告。

但審計署發現，竣工日期未有記錄在樓宇狀況資訊

系統，令審計署無法確定28日的
合規巡查期限是否已獲遵從，認
為部門要加強收集管理統計資料
工作，同時繼續致力轉介逾期未
獲遵從的消防安全指示，以採取
檢控行動。

青年宿舍供應13年不達標
另一方面，審計報告審視政府資助興建的青年宿

舍，發現宿舍單位數目未達標、進行青年宿舍項目需
時偏長、亦有宿舍的家具及設備以相對高的費用採
購。政府 2012年表示，視乎非政府機構的執行能
力，首輪目標提供3000個住宿單位，截至2025年12
月、即超過13年，只有1326個宿舍單位落成啟用。
報告亦指，截至去年12月，5間青年宿舍落成所需的
時間，較各自原本預計落成日期長3至11年，以尋求
建造工程撥款批准的相關立法會財委會文件列載的修
訂預計落成日期計算，各宿舍落成所需的時間則長最
多2.5年。

審計署建議，檢視提供3000個宿舍單位的目標，
在切實可行情況下，加快推行已核准的青年宿舍項

目；加強管控日後青年宿舍項目的家具及設備採購
工作，包括要求非政府機構在有需要進行局限性招
標時，採取措施盡可能加強投標的競爭性等。

指天文台應加強應對極端天氣能力
此外，審計報告又指，留意到天文台不時收到公眾

就發出熱帶氣旋警告信號的查詢。天文台作為香港的
氣象當局，一直提升氣象預測能力，以應對極端天氣
狀況，包括暴雨臨近預報、熱帶氣旋路徑預測及與其
他氣象當局協作。

審計署認為，天文台需要繼續探討氣象預測科技
的最新發展，以期進一步加強應對極端天氣狀況的
能力。審計報告引述天文台台長同意審計署的建
議。

審計報告指消防處屋宇署相關工作滯後
24%目標工廈尚未經消防巡查

【香港商報訊】記者周偉立報道：關於衡工量值式審計結果的《審計
署署長第八十五號報告書》及《審計署署長第八十六號報告書》昨日已
提交立法會省覽。其中，審計報告提及消防處和屋宇署參照每年60幢
目標大廈作巡查，訂立執行時間表，優先處理第一階段無安裝花灑系統
的目標工廈。截至去年6月30日，345幢目標大廈中有82幢尚未巡
查，署方認為兩個部門需要定期檢視執行時間表。保安局局長、發展局
局長、消防處處長和屋宇署署長整體上同意審計署的建議。

全港今起禁電子煙
最高罰5萬元兼囚半年

大埔宏福苑居民第三輪返單位執拾
【香港商報訊】記者馮仁樂報道：受大埔宏福

苑火災影響居民分批返回單位執拾進入第 10
天，昨日是第三輪的首天，開放宏泰閣5個樓層
及宏建閣 10個樓層給居民上樓，期間秩序良
好，運作大致暢順。

昨日到場視察的政務司副司長卓永興表
示，過去9日完成宏仁閣、宏道閣、宏新閣
及宏昌閣共4幢樓宇的上樓安排，共有951
戶、3464人上樓，其中401戶、894人上落
多於一次。當局共收到 75宗求警協助個
案、15宗身體不適及7宗需要尋求心理輔
導服務的個案。

感謝逾千名不同部門同事協助
卓永興說，上星期一連7日他都到宏福

苑，在居民上樓期間與在等候區的居民交
談，上樓視察時也有入屋跟居民交流，不
少居民都表示希望可以再上樓多一次。在

完成宏福苑A至G座居民第一次上樓後，當局會在5
月13日至17日分批安排宏志閣居民上樓，然後在5月
4日完成今趟上樓後，盡快公布其餘7幢大廈居民再
次上樓的具體安排。

卓永興感謝逾千名不同部門的同事，大家不分你
我、盡心盡力、落手落腳、幫得就幫，特別是在照顧
年長住戶上樓以至協助搬運物品落樓方面，工作收效
顯著。他對警務處、民安隊、消防處、醫療輔助隊、
民政事務總署、社會福利署、房屋署和房屋局，以及
地區服務及關愛隊伍義工的共同付出，亦表示衷心感
謝。

冀業主與租戶協商上樓名額
另外，對於有業主及租客對於上樓安排未能達成共

識，卓永興表示，希望業主與租戶之間協商分配上樓
的名額，若未能達成共識會另作安排，提供合理機會
予住戶執拾物品。社署署長杜永恒表示，絕大部分業
主與租戶均能配合政府的時間表，少部分有不同看
法，前線社工會細心聆聽各方意見，希望達成共識。
若有個案有其他訴求，社署會以情、理、法兼備的方
式作出支援。

至於5月13日至17日，宏志閣居民的上樓安排，民
政及青年事務局局長麥美娟表示，要有維修保養承建
商當值才能開放電梯，亦考慮到居民擔心電梯會擠
塞，所以不會安排同一時段有過多單位使用同一部電
梯，會盡量分散住戶使用3部電梯。

【香港商報訊】記者萬家成報道：衞生署控煙
酒辦公室昨日提醒市民，《2025年控煙法例（修
訂）條例》下禁止在公眾地方管有電子煙煙彈、
加熱煙煙支等指明另類吸煙產品的規定30日生
效。

罰則列明，管有不多於指定數量的指明另類
煙，即不多於5個煙彈、5毫升煙用物質、100支
加熱煙支或100卷草本煙，為定額罰款3000港
元；管有多於5個煙彈、5毫升煙用物質、100支
加熱煙支或100卷草本煙，一律以檢控形式處
理，一經定罪，最高可處第5級罰款，即5萬港
元及監禁6個月。

特區政府自2022年4月30日起全面禁止入口、
製造、宣傳、售賣和為商業目的而管有另類煙，
減低另類煙成為煙草商引誘市民特別是年輕一代
上癮成為煙民的機會。

署方指，4年來社會上既無合法途徑獲得另類
煙，亦不能從境外攜帶來港，在禁令生效前已購
入作自用的另類煙產品亦應於一定期限內大致消
耗；新修訂條例所實施的管有禁令進一步完善對
另類煙的整體規管，防止另類煙這類有害的煙草
產品繼續在本地流通，並從根本打擊使用另類煙
吸食毒品或有害物質的行為。

政府加強宣傳禁電子煙，在金鐘人行天橋貼滿
了宣傳橫幅。 中通社

消防處人員巡查大廈及建築物消防設施。 消防處社交媒體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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